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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紓緩醫學學會關於照顧末期病人的香港政策發展建議書 

 

日期: 二零一四年六月廿四日  時間: 上午八時三十分 

地點: 立法會大樓 

 

香港人口老化，愈來愈多人面對死亡。讓生命有一個安詳的終結，香港紓緩醫學學會建議政府制定一

套照顧末期病人的整體政策， 包括一個全面的紓緩治療服務模式、公眾生死教育、醫護人員的紓緩治

療教育、相關法例的檢討、社會服務的提供、和專科醫療服務的提供及發展。在不少先進國家，政府

已為照顧末期病人釐定了政策。 

 

範圍和名稱： 

末期病人所患的，不單是慢性疾病；末期病人亦不單是在社區照顧。故此，照顧末期病人的整體政策，

並不局限於慢性疾病和社區照顧。 

另外，我們建議於日後的政策討論，用「紓緩治療」取代「善終服務」作為末期病人的醫療服務的名

稱。患有嚴重疾病的人， 疾病所帶來的身體上的痛苦，以及心理、社交和靈性問題並不局限於疾病末

期。紓緩治療在疾病的較早階段已適用，且可與一些延續生命的治療相輔相成。故此，「紓緩治療」

一詞更準確反映末期病人的需要，亦更適用能反映此服務的國際發展方向。 

 

全面的紓緩治療服務模式： 

香港政府需要確認紓緩治療在照顧嚴重疾病的病人的重要性，釐定紓緩治療在醫院服務和社區照顧的

角色，以及與其他醫療服務和社會服務的關係。隨著需求日增，政府亦要評估適切的紓緩治療所需的

資源，並探討公私營機構在資源上的分擔。如果病人需要與資源投放能夠配合，適切的紓緩治療或可

減少末期病人所需的總體開支。 

 

公眾生死教育： 

社會大衆應該及早認識和思考死亡，才能積極面對和珍惜生命。年紀較長者，更需要了解臨終階段維

持生命治療的意義和選擇，和預設醫療指示的意義和目的。政府應該帶領有關機構，在社會和學校推

行生死教育。 

 

醫護人員的紓緩治療教育： 

政府應該要求各大專院校，於醫學、護理和各專職醫療的本科課程開設紓緩治療的科目；也要鼓勵紓

緩治療專科醫生和護師的培訓，和加強其他醫護人員關於紓緩治療的在職教育。香港的有關專業團體， 

可在這方面提供支持與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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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例的檢討： 

讓末期病人可以更有效地行使其自主權，政府需要檢討預設醫療指示的法律地位、持久授權書有關醫

療決定的權限，以及兩者與病人最佳利益之間的法律關係。 

另外，現時末期病人選擇在家中或安老院舍離世，會遇到困難，除了缺乏醫護適時的支援和遺體運送

的配合，相關法例亦成障礙。首先，基於消防條例，救護車人員不接受不作無效用的心肺復甦術的要

求。其次，死因裁判官條例規定，在安老院舍離世的個案需呈報死因裁判官。政府需要檢討有關法例。 

 

社會服務的提供： 

爲配合末期病人的社區照顧，政府需按照社福界對於在社區提供紓緩治療的接受程度，循序漸進增加

資源，加强公營及私人護理院舍的人手及訓練。 

 

專科醫療服務的提供： 

由於紓緩治療的需求日增，而不同病人的需要亦有所不同，所以在整體服務中，除紓緩治療的專科醫

護人員外，其他專科和普通科醫生亦各有角色，我們建議政府釐定以上各科協作的策略，亦提出紓緩

治療的專科醫護人員有以下主要功能： 

 爲問題複雜的個案提供服務； 

 爲其他醫護人員提供紓緩治療的培訓；   

 協助其他醫護人員，在各不同科別和環境中制定紓緩治療服務的計劃。 

   

 

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及早制定一套照顧末期病人的整體政策，讓病人可以安詳度過人生最後一程， 爲面

對離別的至親帶來安撫和慰藉 。我們更樂意參與此政策的制定。 

 

 

 

 

  


